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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L GROUP (HOLDINGS) LIMITED
昌利（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098）

截至二零二一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三 個 月

第一季 度 業 績 公 佈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的特色

GEM乃為較於聯交所上市的其他公司帶有更高投資風險的公司提供上市的市場。有意

投資者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

GEM的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GEM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經驗豐富的投資者。

由於GEM上市公司的新興性質使然，在GEM買賣的證券可能會承受較於主板買賣的證券

為高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亦無法保證在GEM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量的市場。

本公佈乃遵照聯交所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之規定而提供有關昌利（控股）
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資料。本公司各董事（「董事」）願就本公佈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
任，並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及深信：本公佈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
面均屬準確及完整，且無誤導或欺詐成份；及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實致使本公佈所載任
何聲明或本公佈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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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

•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錄得未經審核營業額約11,400,000港元（二

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約10,4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9.1%。

•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錄得未經審核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約12,30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約8,800,000港元）。

•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分別為約0.56港仙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每股基本盈利約0.40港仙）及約0.56港仙（二

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每股攤薄盈利約0.40港仙）。

•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派付中期股息（二零二零

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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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呈列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

三十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二零年同期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元 港元

收益 3 11,350,160 10,402,294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交易
所得淨額 — 433,451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
變動淨額 6,901,170 2,745,979

其他收入及虧損淨額 4 44,219 283,432
行政開支 (4,355,947) (3,675,393)
融資成本 (170,218) (38,772)  

除稅前溢利 13,769,384 10,150,991
所得稅開支 5 (1,426,061) (1,367,008)  

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12,343,323 8,783,983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扣除所得稅

可能於其後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
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 (28,632) 2,658,510  

擁有人應佔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12,314,691 11,442,493  

每股盈利

— 基本 7 0.56港仙 0.40港仙  

— 攤薄 7 0.56港仙 0.40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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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股本 股份溢價 合併儲備

購股權

儲備

按公平值計

入其他全面

收益之儲備 資本儲備 累計溢利

本公司

擁有人應佔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 22,000,000 130,931,993 32,500,000 8,275,000 857,160 (112,519) 38,334,150 232,785,784

期內溢利 — — — — — — 12,343,323 12,343,323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
收益之金融資產之
公平值變動 — — — — (28,632) — — (28,632)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22,000,000 130,931,993 32,500,000 8,275,000 828,528 (112,519) 50,677,473 245,100,475        

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 22,000,000 130,931,993 32,500,000 8,275,000 (2,251,684) (112,519) 45,145,544 236,488,334

期內溢利 — — — — — — 8,783,983 8,783,983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
收益之金融資產之
公平值變動 — — — — 2,658,510 — — 2,658,510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22,000,000 130,931,993 32,500,000 8,275,000 406,826 (112,519) 53,929,527 247,93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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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公司資料

本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
交所」）GEM上市。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以港元（「港元」）呈列，港元亦為本公司之功能貨幣。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從事提供證券、期貨及期權經紀及買賣、
保證金及貸款融資服務、配售及包銷服務、證券顧問服務及投資控股。

2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乃根據香港公認會計原則、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GEM上市規則之披露規定而編製。該業績乃按照
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按公平值計量之若干金融工具除外。

編製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計算方法，與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惟有關就本期間之財務報表首次採納之由香港
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者除外。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
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未經審核簡明綜合季度業績並未經本公司核數師審閱，惟已經本公司
審核委員會審閱。

本集團尚未提早採納任何已頒佈惟尚未生效之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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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

本集團於期內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收益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於某個時間點確認

於聯交所進行證券買賣之佣金及經紀費 1,546,778 1,566,467

配售及包銷佣金 — 615,840

期貨合約買賣之佣金及經紀費 84,026 120,509

其他服務收入 — 259

結算及交收費 725,435 145,130

手續費及代領股息費 8,649 12,683

其他來源收入

來自下列各項之利息收入
— 現金及保證金客戶 1,701,800 1,974,298
— 貸款客戶 5,649,227 5,061,321
—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899,849 142,657
—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 719,063 670,313
— 授權金融機構 15,217 89,254
— 其他 116 3,563  

11,350,160 10,402,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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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及虧損淨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股息收入 48,495 —

外滙虧損 (4,276) (72,985)

政府補助 — 356,342

雜項收入 — 75  

44,219 283,432  

5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香港利得稅
— 即期 1,127,982 915,500

遞延稅項
— 即期 298,079 451,508  

1,426,061 1,367,008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一日，香港立法會通過《二零一七年稅務（修訂）（第7號）條例草案》（「條
例草案」），引入兩級制利得稅率制度。條例草案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簽署成為法律並
於翌日刊登憲報。根據兩級制利得稅率制度，合資格集團實體的首2,000,000港元溢利將按稅
率8.25%徵稅，而超過2,000,000港元的溢利將按稅率16.5%徵稅。不符合兩級制利得稅率制度
資格之集團實體之溢利將繼續按統一稅率16.5%徵稅。因此，合資格集團實體香港利得稅的
首2,000,000港元的估計應課稅溢利將按8.25%的稅率徵稅，而超過2,000,000港元的估計應課稅
溢利將按16.5%的稅率徵稅。

6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派發中期股息（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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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及本公司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12,343,323 8,783,983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2,200,000,000 2,200,000,000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200,000,000 2,200,000,000

潛在普通股的攤薄影響：
本公司發出之購股權 — —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200,000,000 2,200,000,000  

8 比較數據

若干比較數據已經過重新分類或重列，以符合本期列報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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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市場回顧

回顧期內，香港經濟持續復甦。實質本地生產總值按年增長7.9%，扭轉連續六個季度收

縮情況。二零二一年四月至六月失業率跌至5.5%。香港證券市場持續向好，二零二一

年首六個月的平均每日成交金額為1,882億元，較去年同期的1,175億元上升60%。恆生指

數由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的28,378點輕微上漲約1.6%至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

三十日止的28,828點。

業務回顧

營業額及投資收入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總營業額及投資收入約為18,300,000港元，

而二零二零年同期則約為13,600,000港元，增加約34.4%或約4,700,000港元。

證券及期貨經紀

證券及期貨經紀收入代表佣金和經紀費及其他費用，包括從客戶證券及保證金賬戶或期

貨賬戶、首次公開發售融資產生的利息。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證券交易之佣金及經紀費由截至約1,500,000港元（二

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約1,600,000港元）。證券交易之總交易額由截至二零二零

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約3,743,500,000港元增加約666.3%至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約28,689,400,000港元。

有關結算及交收費以及手續費之收入亦由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約

200,000港元增加約365.2%至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約700,000港元。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來自客戶證券及保證金賬戶或期貨賬戶之利息收入約

1,700,000港元，而二零二零年同期則約為2,000,000港元，減少約13.8%。



– 10 –

配售及包銷業務

在正常情況下，本集團擔任按竭盡全力基準擔任集資活動中的包銷商或分包銷商或配售

代理或配售分代理。本集團僅會於接獲發行人及╱或彼等各自之配售及包銷代理之特別

要求後，方會按包銷基準擔任上述角色。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配售及包銷佣金為無（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約600,000港元）。

貸款融資

本集團受放債人條例規管在香港經營貸款融資業務。昌利財務有限公司為本公司之全資

附屬公司向客戶提供貸款融資服務。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昌利財務有限公司持有

貸款為約115,300,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從貸款和融資業務予

客戶獲得到的利息收入約5,60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約5,000,000港

元）。

投資控股

本集團持有之投資組合包括持有上市證券及債券。本集團進行香港及海外上市股本證券

之交易。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本集團投資組合，包括上市證券及債務

證券組合的價值為約83,000,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約75,700,000港元）。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的利息收

入約為70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約700,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的利息收入約為900,000港元（二零

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約100,000港元）。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債務證券的

價值約為24,80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約25,300,000港元）。

於本公佈期內，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交易收益為無（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約400,000港元）及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公平值變動收益淨額約6,900,000

港元（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約2,700,000港元）。

財務回顧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收入約為11,400,000港元，較二零二零年同

期之約10,400,000港元增加約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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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行政開支由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約3,700,000港元增加約17.8％至截至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約4,300,000港元。由於證券買賣交易總額增加，故截至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相關開支（例如中央結算系統收費及支付佣金）較二零

二零年同期增加。

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員工成本約為1,40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六月

三十日止三個月：約1,400,000港元）。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約12,300,000港元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約8,800,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之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增加，主要是源於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

動淨額增加。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約為0.56

港仙（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約0.40港仙），每股攤薄盈利約為0.56港仙（二零

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每股攤薄盈利約為0.40港仙）。

有關重大投資或收購資本資產的未來計劃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有關重大投資或收購資本資產的計劃，惟將於其

日常業務過程中積極物色投資機會以增強本集團的盈利能力。

展望

隨著全球多地推出疫苗計劃，預期COVID-19的財務及整體影響將開始消退。越來越多的

大型中資企業在香港進行第一或第二上市，將進一步吸引更多資金湧入香港證券市場。

本集團將運用管理團隊的知識及經驗，掌握隨時出現的商機。本集團將繼續透過擴闊客

戶基礎及加強其交易平台，以發展其經紀業務以及配售及包銷業務。本集團將繼續致力

擴展保證金及貸款融資業務以及證券顧問服務以及滿足客戶需要。

本集團矢志成為香港首屈一指的金融服務集團。本集團將繼續探索任何潛在商機，以期

獲得新的收入來源並進一步提升本集團的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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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二日採納經股東書面決議案批准而有效期為十年之購股權

計劃（「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已經終止，而新購股權計劃（「新購股權計劃」）已於二

零二零年八月四日採納。在購股權計劃下已授出但尚未行使的購股權仍然有效，並於購

股權計劃終止後仍可行使。新購股權計劃的目的為及吸納和挽留優秀人員，為本集團全

職及兼職僱員、董事、諮詢人、顧問、主要股東、分銷商、承包商、供應商、代理、客

戶、商業夥伴及服務供應商提供額外獎勵，推動本集團業務邁向成功。根據購股權計劃，

董事會可酌情且按其認為合適的有關條款向本集團的任何全職或兼職僱員、董事、諮詢

人員或顧問或本集團的任何主要股東或本集團的任何分銷商、承包商、供應商、代理、

客戶、業務夥伴或服務供應商授出購股權。授出之購股權須於授出日期起七日內（包括

該日）接納。購股權之承授人就接納授出之購股權應向本公司支付之款項為1港元。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根據新購股權計劃可授出之有關購股權之股份總數不可超過

220,000,000股股份，相當於本公司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之股份總數之10%。

根據新購股權計劃，本公司可授予董事（「董事」）、本集團僱員及董事會全權酌情認為曾

經或將會對本集團作出貢獻之任何其他人士即時歸屬之購股權。因行使根據購股權計劃

及本公司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授出但未行使之全部發行在外購股權而發行之股份上限，

合共不得超過不時已發行股份總數之30%。

因行使根據購股權計劃及本公司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授出之全部購股權而可發行之股份

總數，合共不得超過於通過相關普通決議案當日已發行股份之10%。授予關連人士任何

購股權須先經獨立非執行董事或獨立股東（視情況而定）批准。

於截至根據新購股權計劃向合資格參與者授出購股權日期止任何12個月期間，因行使該

等購股權而發行或可能將予發行之股份總數不得超過授出日期之已發行股份之1%。任

何進一步授出超過該1%限額之購股權須經股東於股東大會上批准後，方可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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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新購股權計劃授出之任何指定購股權所涉及之股份之認購價不可低於以下最高者：(i)

股份於授出日期在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報之收市價；(ii)股份於緊接授出日期前五個交易

日在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報之平均收市價；或(iii)股份面值。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購股權計劃已授出之購股權詳情如下：

期內變動

承授人 授出日期 每股行使價 行使期

於二零二一年

四月一日

結餘 行使 註銷╱失效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結餘

（日╱月╱年） 港元 （日╱月╱年）

郭建聰，執行董事 09/04/2014 0.2275 09/04/2014至
08/04/2023

20,000,000 — — 20,000,000

余蓮達，執行董事 09/04/2014 0.2275 09/04/2014至
08/04/2023

20,000,000 — — 20,000,000

劉建漢，執行董事 09/04/2014 0.2275 09/04/2014至
08/04/2023 

20,000,000 — — 20,000,000

    

小計 60,000,000 — — 60,000,000    

僱員及其他參與者 09/04/2014 0.2275 09/04/2014至
08/04/2023

40,000,000 — — 40,000,000

    

總計 100,000,000 — — 100,000,000    

加權平均行使價 0.2275 — — 0.2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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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公平值及假設

已授出購股權於授出日期之公平值為8,275,000港元，乃根據下列數據以柏力克 — 舒爾斯

模型計算：

授出日期 ： 二零一四年四月九日

於授出日期之股價 ： 0.410港元

行使價 ： 0.2275港元

預期波幅 ： 55.019%

預期有效期 ： 9年

股息收益率 ： 5.860%

無風險利率 ： 2.106%

本公司已採用柏力克 — 舒爾斯期權定價模式（「該模式」）計算所授出購股權公平值。該

模式是評估購股權的公平值較為普遍使用的一種模式。計算購股權公平值時使用之變數

及假設乃基管理層最佳之估計作出。購股權的價值會視乎多個主觀假設之變數而計算出

不同的估值。任何已採用之變數倘出現變動，可能會對購股權公平值之估計產生重大的

影響。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除董事於下文之購股權權益外，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

概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XV部）之本公司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i)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

8分部規定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彼等

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及淡倉）；或(ii)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存置於登記冊之

權益及淡倉；或(iii)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46條所載之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規定準則須知

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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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

購股權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向董事授出本公司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合共為60,000,000份，詳

情於下表概述：

可認購本公司股份之購股權

董事 授出日期

於二零二一年

四月一日

尚未行使 於期內行使 於期內失效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尚未行使 購股權行使期 每股行使價

股權之概約

百分比

（日╱月╱年） （日╱月╱年）

郭建聰 09/04/2014 20,000,000 — — 20,000,000 09/04/2014至
 08/04/2023

0.2275港元 0.91%

余蓮達 09/04/2014 20,000,000 — — 20,000,000 09/04/2014至
 08/04/2023

0.2275港元 0.91%

劉建漢 09/04/2014 20,000,000 — — 20,000,000 09/04/2014至
 08/04/2023

0.2275港元 0.91%

     

總計 60,000,000 — — 60,000,000 2.73%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概無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

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之任何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任何權益或淡倉。

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而存置之權益登記冊顯示，

下列人士（上文就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所披露者除外）於本公司的股份或相關股份

中擁有須記入登記冊的權益或淡倉及╱或直接或間接於附有權利可於任何情況下在本集

團任何其他成員公司的股東大會上投票的5%或以上已發行股本中擁有權益的權益或淡

倉如下：

於本公司股份的好倉

股東名稱 股份數目 持股概約百分比

Zillion Profit Limited 1,500,000,000 68.18%

歐雪明女士（附註i） 1,500,000,000 6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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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i) 歐雪明女士被視為透過其於Zillion Profit Limited的100%控股權益而於1,500,000,000股股份中擁
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董事概不知悉任何其他人士於本公司股

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權益或淡倉，並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附帶權利可於任何情況

下在本集團任何其他成員公司之股東大會上投票之5%或以上之已發行股本中擁有權益。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內概無購買、出售或贖

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董事於競爭性業務之權益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董事並不知悉董事、本公司控股股東及彼等各自

之聯繫人士（定義見GEM上市規則）之任何業務或權益與本集團之業務構成競爭或可能構

成競爭，亦不知悉任何該等人士與本集團具有或可能具有任何其他利益衝突。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該等守則條款之嚴格程度不遜於GEM

上市規則第5.48條至第5.67條所載之規定交易準則。本公司已對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而

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內已遵守規定交易準則及有關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

企業管治常規

本集團致力推行高水準之企業管治。董事相信，健全及合理之企業管治常規對本集團之

發展，以及保障股東之利益及本集團之資產至為重要。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整個期間，本公司已遵守GEM上市規則附錄15所

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載列之所有守則條文，但有下列偏離：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

兼任。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職責分工應清晰界定並以書面載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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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現時並無設立主席職位。本集團日常營運及管理由行政總裁及執行董事監察。

董事會認為儘管未設立主席職位，董事會可藉其營運確保權力及授權分佈均衡。董事會

由富有經驗之人士組成，彼等不時舉行會議以討論影響本集團營運之事宜。有關架構仍

可確保本集團迅速及有效地作出及執行決策，並可有效率和有效地達到公司之目標，以

適應不斷改變之環境。

本集團將安排在適當情況下選舉新任董事會主席。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委員會」），其書面職權範圍符合GEM上市規則，以檢討及監

督本集團之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監控。委員會包括三名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即潘永

存先生、王荣騫先生及胡超先生。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

核簡明綜合業績已由委員會審閱，委員會認為該等業績之編製符合適用會計準則、聯交

所及法例規定，並已作出充分披露。

承董事會命

昌利（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郭建聰

香港，二零二一年八月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郭建聰先生（行政總裁）、劉建漢先生及余蓮達女士，
而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潘永存先生、王荣騫先生及胡超先生。


